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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文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无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集、召开和出席情况

云南文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度股东大会于2014年4月18日在昆明市东风东路

48号金泰大厦19楼公司昆明办事处会议室召开。出席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 3人，代表股

份153,652,3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2.11%。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杨育鉴先生主持，本公司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律师、会计师出席了本次会议。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本次会议合法、有效。

二、提案审议情况

大会以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逐项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1、201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该议案同意153,652,3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

度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2、201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该议案同意153,652,3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

度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3、《2013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该议案同意153,652,3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

度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4、2013年度财务决算方案

该议案同意153,652,3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

度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5、2013年度资产减值准备金提取情况的报告

按照公司的资产减值准备政策，2013年公司坏账准备余额应为3,754,779.17元，由于

年初公司坏账准备余额为4,781,552.46元，故2013年计提坏账准备金-1,026,773.29元，

从而增加2013年利润总额1,026,773.29元。

该议案同意153,652,3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

度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6、2013年度利润分配议案

2013年度末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61,830.78万元。 公司2013年度利润分配拟采用

现金分红方式，现金红利总额与2013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之比不低于30%，

公司拟以2013年末总股本478,526,400股为基数，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0.85元(含税)，共

计分配现金红利4,067.47万元。

该议案同意153,652,3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

度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7、2014年财务预算议案

该议案同意153,652,3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

度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8、2014年经营计划

该议案同意153,652,3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

度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9、云南文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与云南电网公司2014年购售电合同

云南电网公司回避表决，该议案同意12,129,1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

内容详见2014-003《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10、云南文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与云南电网公司文山供电局2014年趸售电合同

云南电网公司回避表决，该议案同意12,129,1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

内容详见2014-003《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11、云南文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与云南电网公司文山供电局2014年购地方电网电力

电量合同

云南电网公司回避表决，该议案同意12,129,1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

内容详见2014-003《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12、云南文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与广西电网百色供电局2014年购售电合同

云南电网公司回避表决，该议案同意12,129,1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

内容详见2014-003《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13、云南文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与文山盘龙河流域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2014年购

地方电站电量合同

云南省地方电力实业开发公司、 东方电气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该议案同意

141,523,2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内容详见2014-003《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14、云南文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与云南华联马关电力有限责任公司2014年购售电协

议

该议案同意153,652,3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

度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内容详见2014-003《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15、云南文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与麻栗坡电力有限责任公司2014年购售电协议

该议案同意153,652,3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

度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内容详见2014-003《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16、云南文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与广南电力有限责任公司2014年购售电协议

该议案同意153,652,3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

度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内容详见2014-003《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17、关于调整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结合同行业和本公司实际情况，独立董事的津贴由原来“每人每月人民币4200元（含

税）” 调整为“每人每月人民币5850元（含税）” 。 调整自2014年1月1日起执行。

该议案同意153,652,3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

度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18、关于聘请2014年度财务审计及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公司聘请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2014年度审计机构，聘期一年，

其中财务审计费用50万元；内控审计费用30万元，总计80万元。

该议案同意153,652,3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

度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19、听取了《2013年度独立董事履职报告》

与会股东认为，2013年度公司独立董事勤勉尽责，较好地履行了职责。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上海柏年律师事务所律师陈岱松、王蕾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为本次股东大会出具

了法律意见书。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及出

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

及其他有关规范性文件的要求，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各项决议

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的2013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律师法律意见书；

3、上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云南文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一四年四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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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首旅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重要内容提示：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本次会议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2014年4月18日上午10：00

2. 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51号民族饭店301会议室

3. 会议方式：现场投票

4.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主持人：公司副董事长左祥先生。

6.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以及《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代理人）8人，代表股份139,462,317股，占总股本的60.27%。 符合《公

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合法、有效。 公司副董事长左祥先生主持本次会

议， 公司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的常年法律顾问北京市中伦文德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了会

议。

三、提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会议采用现场记名投票的表决方式，逐项表决了以下提案（其中一位流通股东[刘志勇先生持有股

份100股]参加了会议，但放弃表决）：

1.�通过了《公司201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赞成139,462,017股，占本次会议表决股份总数99.9998%；反对200股，弃权0股。

表决结果赞成票占本项提案参加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1/2以上，该提案获得通过。

2. 通过了《公司2013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赞成139,462,217股，占本次会议表决股份总数99.9999%；反对0股，弃权0股。

表决结果赞成票占本项提案参加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1/2以上，该提案获得通过。

3. 通过了《公司201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赞成139,462,017股，占本次会议表决股份总数99.9998%；反对200股，弃权0股。

表决结果赞成票占本项提案参加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1/2以上，该提案获得通过。

4.�通过了《公司2014年度续聘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的提案》；

赞成139,462,217股，占本次会议表决股份总数99.9999%；反对0股，弃权0股。

2014年公司继续聘用致同会计师事务所为财务审计机构,审计费用为95万元人民币。

表决结果赞成票占本项提案参加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1/2以上，该提案获得通过。

5.�通过了《公司201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赞成139,462,217股，占本次会议表决股份总数99.9999%；反对0股，弃权0股。

表决结果赞成票占本项提案参加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1/2以上，该提案获得通过。

6.�通过了《公司2013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赞成139,462,017股，占本次会议表决股份总数99.9998%；反对200股，弃权0股。

公司2013年年度报告全文刊登在上交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年度报告摘要刊登在2014

年3月18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表决结果赞成票占本项提案参加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1/2以上，该提案获得通过。

7.�通过了《公司2013年度利润分配的提案》；

赞成139,462,217股，占本次会议表决股份总数99.9999%；反对0股，弃权0股。

经致同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本年度母公司实现净利润104,037,660.02�元， 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

10,403,� 766.00�元，加上年初未分配利润279,492,402.44元，减去2013年度利润分配57,850,000.00

元，年末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315,276,296.46�元。

2013年度公司以总股本231,400,000股为基数， 拟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2.50元 （含

税）， 共计派发现金股利57,850,000.00元， 剩余未分配利润257,426,296.46元， 结转以后年度分配。

2013年度公司不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表决结果赞成票占本项提案参加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2/3以上，该提案获得通过。

8.�通过了《公司2014年度信贷和担保额度申请的提案》。

赞成139,462,217股，占本次会议表决股份总数99.9999%；反对0股，弃权0股。

为确保2014年度公司流动资金和投资发展项目的资金需要， 现提出2014年度总额为8亿元人民币

金融机构信贷额度申请(不含子公司)，贷款拟主要用于现有贷款周转、主业投资、固定资产更新改造、补

充日常流动资金等。

为保证下属企业发展和对流动资金的需求，申请给予4亿元对子公司的担保额度，其中：海南南山文

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3.4亿元，2013年末南山公司资产负债率42.63%；北京市京伦饭店有限责任公司4,

000万元，2013年末京伦饭店资产负债率36.87%； 北京欣燕都酒店连锁有限公司2,000万，2013年末欣

燕都资产负债率16.40%。

本提案报股东大会批准后，在董事会的监督下授权公司管理层实施。本提案直至下一年度股东大会

批准新的授信和担保提案前有效。

表决结果赞成票占本项提案有表决权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1/2以上，该提案获得通过。

9.�通过了《关于公司2014年与关联人发生日常关联交易的提案》；

赞成354,161股，占本次会议该项提案有表决权股份总数99.9999%；回避139,108,056股，反对0

股，弃权0股。

本关联交易具体内容详见2014年3月18日的 《中国证券报》 和 《上海证券报》 首旅股份临

2014-016号公告。

表决结果赞成票占本项提案有表决权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1/2以上，该提案获得通过。

10.�通过了《2014年度获得控股股东-首旅集团财务资助额度的提案》；

赞成354,161股，占本次会议该项提案有表决权股份总数99.9999%；回避表决139,108,056股,反

对0股，弃权0股。

本关联交易具体内容详见2014年3月18日的 《中国证券报》 和 《上海证券报》 首旅股份临

2014-017号公告。

表决结果赞成票占本项提案参加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1/2以上，该提案获得通过。

11.�通过了《关于北京首旅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北京首都旅游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签署<金

融服务协议>的关联交易提案》；

赞成354,161股，占本次会议该项提案有表决权股份总数99.9999%；回避表决139,108,056股,反

对0股，弃权0股。

本关联交易具体内容详见2014年3月18日的 《中国证券报》 和 《上海证券报》 首旅股份临

2014-018号公告。

表决结果赞成票占本项提案参加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1/2以上，该提案获得通过。

12.�以累积投票方式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一名董事的提案》；

张冬梅女士表决结果为赞成139,462,217股，占本次会议表决股份总数99.9999%；反对0股，弃权0

股。

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一致。

表决结果赞成票占本项提案参加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1/2以上，该提案获得通过。

四、律师见证情况

北京市中伦文德律师事务所为本次股东大会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法律意见书认为： 本次会议的召

集、召开程序、会议议案、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以及本次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

《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真实、合法、有效。

《法律意见书》全文在上交所网站http://www.sse.com.cn上披露。

特此公告。

北京首旅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4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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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1、在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

2、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二、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日期：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14年4月18日（星期五）上午9：30。

网络投票时间为：2014年4月17日—2014年4月18日，其中：

（1）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

2014年4月18日上午9：30—11：30和下午13：00—15：00。

（2）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

2014年4月17日下午15：00至2014年4月18日下午15：00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三楼第三会议室。

3、会议召集人

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4、会议主持人

公司董事长周世平先生主持了本次会议。

5、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股票上市规则》及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1、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代理人）共61人，代表股份股690,960,80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

份的47.31%。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代理人）共19人，代表股份有表决权股份377,739,87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25.86�

%。

3、网络投票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共42人，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313,220,927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21.44%。

4、其他人员出席情况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公司法律顾问出席了本次会议。

四、议案表决结果

本次会议以逐项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201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本项议案有表决权的股数为690,960,806股。

同意票690,820,54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数99.98%；反对票124,664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数0.02%；弃权

票15,6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数0.00%。

表决结果：通过了《201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二）《201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本项议案有表决权的股数为690,960,806股。

同意票690,820,54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数99.98%；反对票124,664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数0.02%；弃权

票15,6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数0.00%。

表决结果：通过了《201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三）《2013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表决情况：本项议案有表决权的股数为690,960,806股。

同意票690,820,54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数99.98%；反对票124,664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数0.02%；弃权

票15,6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数0.00%。

表决结果：通过了《2013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四）《201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情况：本项议案有表决权的股数为690,960,806股。

同意票690,820,54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数99.98%；反对票124,664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数0.02%；弃权

票15,6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数0.00%。

表决结果：通过了《201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五）《201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情况：本项议案有表决权的股数为690,960,806股。

同意票690,830,54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数99.98%；反对票127,264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数0.02%；弃权

票3,0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数0.00%。

表决结果：通过了《201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2012年年初未分配利润为-618,131,239.00元。 2013年对前期会计差

错进行了更正，调增期初未分配利润7,437,808.38元；2013年4月子公司吉林中电投吉电特种钢制品有限责任公司进入清

算期，不纳入合并范围，调整未分配利润455,477.10元。 加上本年归属母公司的净利润转入42,620,933.92元，2013年末可

供分配利润为-575,054,827.98元。 根据《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在公司当年盈利且公司累计未分配利润为正数的前提

下，公司每年度至少进行一次利润分配。 2013年度公司经审计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全部用于弥补以前年度

亏损。 弥补亏损后可供全体股东分配的利润为负值。 因此，公司拟2013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也不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六）《2013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情况：本项议案有表决权的股数为690,960,806股。

同意票690,820,54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数99.98%；反对票124,664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数0.02%；弃权

票15,6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数0.00%。

表决结果：通过了《2013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七）《2014年度融资计划议案》

表决情况：本项议案有表决权的股数为690,960,806股。

同意票690,820,54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数99.98%；反对票124,664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数0.02%；弃权

票15,6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数0.00%。

表决结果：通过了《2014年度融资计划议案》。

（八）《2014年度投资计划的议案》

表决情况：本项议案有表决权的股数为690,960,806股。

同意票690,820,54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数99.98%；反对票124,664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数0.02%；弃权

票15,6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数0.00%。

表决结果：通过了《2014年度投资计划的议案》。 基本建设计划投资8.36亿元；技术改造：4.25亿元（合计97项）；科技

与信息化建设：0.32亿元。

（九）《投资甘肃省张掖市高台县50兆瓦光伏发电项目的议案》

表决情况：本项议案有表决权的股数为690,960,806股。

同意票690,820,54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数99.98%；反对票124,664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数0.02%；弃权

票15,6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数0.00%。

表决结果：通过了《投资甘肃省张掖市高台县50兆瓦光伏发电项目的议案》。

（十）《与中电投财务有限公司办理存款、贷款业务的议案》

表决情况：关联方吉林能源交通总公司和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回避了表决，本项议案有表决权的股数为317,412,

757股。

同意票317,272,493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数99.96%；反对票124,664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数0.04%；弃权

票15,6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数0.00%。

通过了《与中电投财务有限公司办理存款、贷款业务的议案》。 同意公司通过财务公司办理公司系统的存款、贷款等

金融业务，在其结算户上的日最高存款余额不超过15亿元人民币，贷款不超过50亿元人民币。

（十一）《受托运行管理四平合营公司3台供热发电机组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情况：关联方吉林能源交通总公司和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回避了表决，本项议案有表决权的股数为317,412,

757股。

同意票317,272,493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数99.96%；反对票124,664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数0.04%；弃权

票15,6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数0.00%。

通过了《受托运行管理四平合营公司3台供热发电机组关联交易的议案》

（十二）《2014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

12.1吉林能交总所持股权、资产委托吉电股份管理的议案

表决情况：关联方吉林能源交通总公司和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回避了表决，本项议案有表决权的股数为317,412,

757股。

同意票317,272,493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数99.96%；反对票124,664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数0.04%；弃权

票15,6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数0.00%。

通过了《吉林能交总所持股权、资产委托吉电股份管理的议案》。

12.2向通化恒泰热力有限公司销售热力的议案

表决情况：本项议案有表决权的股数为690,960,806股。

同意票690,820,54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数99.98%；反对票124,664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数0.02%；弃权

票15,6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数0.00%。

通过了《向通化恒泰热力有限公司销售热力的议案》。 同意公司下属二道江发电公司向通化恒泰热力有限公司销售

热力，2014年预计交易金额不超过5,535万元。

12.3向白山鸿成电力实业有限公司销售热力的议案

表决情况：关联方吉林能源交通总公司和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回避了表决，本项议案有表决权的股数为317,412,

757股。

同意票317,272,493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数99.96%；反对票124,664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数0.04%；弃权

票15,6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数0.00%。

通过了《向白山鸿成电力实业有限公司销售热力的议案》。 同意公司下属浑江发电公司向白山鸿成电力实业有限公

司销售热力，2014年预计交易金额不超过 1,200万元。

12.4向吉林省博大生化有限公司销售蒸汽的议案

表决情况：本项议案有表决权的股数为690,960,806股。

同意票690,820,54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数99.98%；反对票124,664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数0.02%；弃权

票15,6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数0.00%。

通过了《向吉林省博大生化有限公司销售蒸汽的议案》。 同意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吉林松花江热电有限公司向吉林省

博大生化有限公司销售蒸汽，2014年预计交易金额不超过1亿元。

12.5与吉林省电力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签订技术监督框架协议的议案

表决情况：本项议案有表决权的股数为690,960,806股。

同意票690,820,54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数99.98%；反对票124,664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数0.02%；弃权

票15,6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数0.00%。

通过了《与吉林省电力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签订技术监督框架协议的议案》，同意公司委托吉林省电力科学研究院

有限公司对公司下属发电公司进行技术监督管理与技术服务，预计2014年度关联交易金额约为1,579万元。

12.6重庆远达烟气治理特许经营有限公司对白城发电公司提供运维服务的议案

表决情况：关联方吉林能源交通总公司和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回避了表决，本项议案有表决权的股数为317,412,

757股。

同意票317,272,493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数99.96%；反对票124,664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数0.04%；弃权

票15,6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数0.00%。

通过了《重庆远达烟气治理特许经营有限公司对白城发电公司提供运维服务的议案》，同意公司下属白城发电公司

与重庆远达烟气治理特许经营有限公司签订2×660MW机组脱硫检修维护及运行合同，2014年预计支付脱硫检修维护

及运行费用678.27万元。

12.7采购内蒙古霍林河露天煤业股份有限公司燃料的议案

表决情况：关联方吉林能源交通总公司和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回避了表决，本项议案有表决权的股数为317,412,

757股。

同意票317,272,493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数99.96%；反对票124,664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数0.04%；弃权

票15,6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数0.00%。

通过了《采购内蒙古霍林河露天煤业股份有限公司燃料的议案》,�同意公司从内蒙古霍林河露天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采购原煤，预计2014年采购金额不超过5.5亿元（不含运费）。

12.8拟接受中电投物资装备分公司物资配送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情况：关联方吉林能源交通总公司和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回避了表决，本项议案有表决权的股数为317,412,

757股。

同意票317,272,493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数99.96%；反对票124,664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数0.04%；弃权

票15,6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数0.00%。

通过了《关于中电投物资装备分公司物资配送关联交易的议案》，预计交易金额为3,400万元左右（含2013年已发生

需2014年结算的756万元）,�其中采购配送服务费按6.26%支付。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中咨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蒋红毅、彭亚峰

3、结论性意见：

承办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及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等均

符合法律、法规、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载有与会董事签名的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2、本次股东大会律师意见书。

特此公告。

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四年四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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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本次会议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山西杏花村汾酒厂股份有限公司于2014年4月18日在公司酒都宾

馆会议室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2013年度股东大会。

（二）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表决权总数及所占总股份数比例：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2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615151891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1.05%

（三）本次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李秋喜董事长主持，会议召集召开程

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四）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8人；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5人；董事会秘

书出席本次大会，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全部列席。

二、提案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公司《201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票615151891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代表股份的100%；反对票0股；弃权票0股。

（二）审议通过公司《201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票615080591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代表股份的99.988%；反对票59300股,占0.010%；弃权

票12000股，占0.002%。

（三）审议通过公司《2013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同意票615139891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代表股份的99.998%；反对票0股；弃权票12000股，占

0.002%。

（四）审议通过公司《201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同意票615151891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代表股份的100%；反对票0股；弃权票0股。

（五）审议通过公司《201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同意票615151891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代表股份的100%；反对票0股；弃权票0股。

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确认，山西杏花村汾酒厂股份有限公司（母公

司）2013年度实现净利润为1,186,078,086.60元。加年初未分配利润1,872,

039,200.51元,减去已付的2012年度现金股利692,678,612.80元，以及2013

年度提取的法定盈余公积118,607,808.66元,2013年年末未分配利润为2,

246,830,865.65元, 决定以2013年12月31日的总股本865,848,266股为基

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3.50元现金股利（含税），共计派发现金股利303,

046,893.10元，结余1,943,783,972.55元作为未分配利润，留转以后年度分

配。

（六）审议通过公司2013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同意票615151891股，占出

席会议股东所代表股份的100%；反对票0股；弃权票0股。

（七）审议通过公司《关于签订日常关联交易框架协议暨对2014年日常

关联交易进行预计的议案》。 同意票2427649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代

表股份的100%；反对票0股；弃权票0股。

（八） 审议通过公司 《关于追加201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计划金额的议

案》。 同意票2427649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代表股份的100%；反对票

0股；弃权票0股。

（九）审议通过《关于聘请公司2014年度年报审计机构、内部控制审计

机构及支付2013年度审计费用的议案》。同意票615151891股，占出席会议股

东所代表股份的100%；反对票0股；弃权票0股。

（十）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其附件<董事会议事规则>的

议案》。 同意票61515189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代表股份的100%；反对票0

股；弃权票0股。

（十一） 审议通过公司 《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行为规范》。 同意票

61515189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代表股份的100%；反对票0股；弃权票0股。

（十二）审议通过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修订案。 同意票615151891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代表股份的100%；反对票0股；弃权票0股。

（十三） 选举沈沛龙同志为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票615139891

票，占出席会议股东所代表股份的99.998%；反对票0股；弃权票12000股，占

0.002%。

三、律师见证情况

山西恒一律师事务所孙水泉、 尉海滨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认为公司2013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

资格和会议的表决程序等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山西杏花村汾酒厂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四年四月十八日

股票代码：

601996

股票简称：丰林集团 公告编号：

2013-021

广西丰林木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重要提示

（一）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二）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二、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时间和地点

召开时间：2014年4月18日上午9:00；

会议地点：广西南宁市白沙大道22号公司三楼会议室

（二）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272,718,000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58.16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崔建国先生主持。 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公司在

任董事9人，出席7人，公司独立董事孙燕红女士、钱小瑜女士因公出差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2人，公司监事会主席宋华先生因在外出差未能出席本次会议，公

司部分高管列席了会议，北京市奋迅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议案审议情况

议案序

号

议案内容

同 意 反 对 弃 权

是否

通过

表决权数

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

权总数比

例

表决权

数

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

权总数比

例

表决数

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

权总数比

例

1

《

关于公司

2013

年度董事

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

272,718,000 100% 0 0 0 0

是

2

《

关于公司

2013

年度监事

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

272,718,000 100% 0 0 0 0

是

3

《

关于公司

2013

年度财务

决算报告的议案

》

272,718,000 100% 0 0 0 0

是

4

《

关于公司

2014

年度财务

预算方案的议案

》

272,718,000 100% 0 0 0 0

是

5

《

关于公司

2013

年度利润

分配方案的议案

》

272,718,000 100% 0 0 0 0

是

6

《

关于公司未来三年

（

2014

年

-2016

年

）

股东回报规划

的议案

》

272,718,000 100% 0 0 0 0

是

7

《

关于

2014

年度公司及子

公司申请贷款额度的议

案

》

272,718,000 100% 0 0 0 0

是

8

《

关于公司

2013

年度报告

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

272,718,000 100% 0 0 0 0

是

9

《

关于公司续聘大信会计

师事务所为公司

2014

年度

审计机构及审计费用的议

案

》

272,718,000 100% 0 0 0 0

是

10

《

关于公司聘请大信会计

师事务所为公司

2014

年度

内控审计机构及审计费用

的议案

》

272,718,000 100% 0 0 0 0

是

11

《

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

议案

》

272,718,000 100% 0 0 0 0

是

12

《

关于修订公司

<

股东大会

议事规则

>

的议案

》

272,718,000 100% 0 0 0 0

是

13

《

关于修订公司

<

股东大会

网络投票实施细则

>

的议

案

》

272,718,000 100% 0 0 0 0

是

1、以特别决议全票审议通过议案十一《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2、本次会议听取了《2013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四、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大会经北京市奋迅律师事务所律师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经律师验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

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贵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及出

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合法，所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上网公告附件

北京市奋迅律师事务所《关于广西丰林木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二0一三年度股东大会

有关事宜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西丰林木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4月18日

股票简称：祥龙电业 股票代码：

600769

编号：临

2014-022

号

武汉祥龙电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没有否决提案的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时间：2014年4月18日（星期五）

（二）会议地点：武汉祥龙电业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及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例：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4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119166511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31.78

（四）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的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大

会由公司董事长杨雄先生主持。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6人，公司在任

监事3人，出席3人，董事会秘书及其他高管列席会议。

二、提案审议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内容 同意票数

同意比

例

反对票

数

反对比

例

弃权票

数

弃权比

例

是否通

过

1 2013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119166511 100%

是

2 2013

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119166511 100%

是

3 2013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119166511 100%

是

4 2013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119166511 100%

是

5 2013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119166511 100%

是

6

独立董事关于

2013

年度述

职工作报告

119166511 100%

是

7

关于续聘众环海华会计师

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为

公司

2014

年度审计机构的

议案

119166511 100%

是

8

关于使用自有资金进行投

资理财的议案

119166511 100%

是

9

关于增加葛化建筑公司注

册资本的议案

119166511 100%

是

10

关于预计公司

2014

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44180134 100%

是

注：股东大会审议第十项《关于预计公司201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时，关联股

东武汉葛化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湖北大晟律师事务所张树勤、刘翔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认为

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

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武汉祥龙电业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湖北大晟律师事务所<关于武汉祥龙电业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度股东大会的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武汉祥龙电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 4�月 18日

证券代码

600773

证券简称 西藏城投 编号 临

2014-016

号

西藏城市发展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无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西藏城市发展投资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于2014年4月18

日9：30以现场表决方式于上海市天目中路380号北方大厦24楼召开。

（二）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及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例。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4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16,874,481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2.93

（三）， 本次会议的召集、 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 《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

则》、本公司《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本次大会由公司董事长朱贤麟先生主持。

（四）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出席了会议；董

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

二、提案审议情况

议案序

号

议案内容 同意票数

同意比

例

反对票

数

反对比

例

弃权票

数

弃权

比例

是否

通过

1

关于公司申请贷款并由控股股东提供股

份质押担保及公司全资子公司提供反担

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16,874,481 100% 0 0% 0 0%

是

三、律师见证情况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为本次股东大会出具了《法律意见书》,其结论意见如下：赵

威及詹磊律师认为， 公司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 《证券法》、《公司

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参加会议人员资格合法有效，召集人资

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上网公告附件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西藏城市发展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4年4月19日

证券代码：

600965

证券简称：福成五丰 公告编号：

2014

—

010

河北福成五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一季度业绩快报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告所载2014年度第一季度财务报告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

事务所审计，具体数据以公司2014年第一季报中披露的数据为准，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一、2014年度第一季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

营业总收入

25894.74 24138.64 7.28

营业利润

1821.04 1712.17 6.36

利润总额

2064.53 3875.12 -46.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1799.68 3018.38 -40.38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净利润

1556.19 1381.85

12.62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0.0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01% 3.65% -1.64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

总 资 产

113296.23 116212.18 -2.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

者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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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本公司2014年第一季度利润总额和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去年同期减少

40.38%，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比去年同期增加12.62%，主要原

因是：

1、2013年一季度公司出售了部分房屋、设备及土地使用权影响致使公司非经常性损

益大幅增加。

2、2014年一季度公司速食品分公司、乳制品分公司正处于迁建期，其主要产品对外

委托加工造成其产品成本增加。

3、2013年公司资产重组完成后，公司生产经营的整体协调效应将逐步显现出来。

三、上网公告附件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

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特此公告。

河北福成五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4月19日


